勞資權益申訴書
	一、申訴人個人資料:

	申訴人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 年  月  日

	身份證號碼
	
	行動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

	戶籍地址
	□同通訊地址


	實領薪資
	元
	擔任職務
	

	到職日期
	民國  年  月   日
	離職日期
	民國  年   月   日

	是否曾經申訴
	□是   □否
	工作地點:
	□台北市  □新北市

	個人E-mail
	

	二、服務單位：

	公司名稱
	

	公司地址
	

	行業別
	
	公司電話
	

	負責人
	
	統一編號
	

	負責人電話
	
	員工人數
	

	公司傳真
	
	負責人住址
	

	三、本案事實經過及理由：(請在下欄輸入)

	以上申訴內容屬實。簽名：             

	四、請求協調勞資爭議事項：

	1.休假、2.例假、3.特別休假、4.產假、5.產假工資、6.退休金、7.資遣費、8.預告期間工資、9.加班費工資、10.職業災害補償、11.請求事業主、承攬人、再承攬人雇主負連帶補償責任、12.回復工作權、13.回復原職務(工作)、14.服務證明書、15.其他(請列舉於後)：               

	請求協調項目:                      (ex: 1,7,9)

	五、證物(影本)：

	1.勞工保險卡、2.健保卡、3.六個月薪資袋(明細表)、4.醫師診斷證明書、5.服務工作證、6.離職(解僱)證明、7.其他(請列舉於後)：            

	證物項目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x: 2,4,5)

	六、備註：      

	請詳細填寫資料以便本會為您服務


本會保證以上私人資料絕不外洩

此致
中華民國勞基法權益維護促進會
填寫完資料後，傳真至02-2739-2583中華民國勞基法權益維護促進會，請務必來電確認資料。

連絡電話：02-27392582轉董先生(31)、吳小姐(47)、朱先生(32)
